珠海市地方标准《乌鳢养殖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bookmark: _Hlk114233020]本项目来源于《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2023年珠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本标准是该通知的第23项任务。根据该通知，并依据《珠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制定《乌鳢养殖技术规范》。
本文件由珠海市质量协会、中山大学、珠海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珠海强竞农业有限公司、珠海怡海水产有限公司、珠海市嘉宜水产有限公司、珠海市科艺普检测有限公司、珠海市金湾区农机服务中心、珠海市金湾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珠海市斗门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珠海洪湾中心渔港发展有限公司渔港运营分公司等共同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冯建祥、邓苹、卢建国、邓卫、邓雨、刘强、刘育宏、李勇、谢元富、芮翔、翁晓辉、林根妹、陈俊超、权双双、许濛、李江宁、曾俊霞、王文豪、胡琰、符振强、汪钰明、李晋、黄泳姿、陈成。
2. 标准制定的目的、必要性和意义
（1） 标准制定的目的
乌鳢，俗称乌鱼、黑鱼、财鱼、蛇头鱼等，隶属于硬骨鱼纲鲈形目鳢科鳢属。乌鳢有“鱼中珍品”美称，具有环境耐受性好、生长速度快、养殖周期短等优点，适宜高密度养殖，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名特优淡水鱼养殖品种，也是国家重点研究和产业发展的鱼类，产业前景佳。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21年全国乌鳢产量为54.85万吨，其中广东省乌鳢鱼产量28.3万吨，以45.84%的比例成为全国最大的主产区。
[image: ]珠海市乌鳢养殖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养殖面积3148亩，产量3406吨，产值6948万元；2022年养殖面积4148亩，产量4643吨，主要集中在斗门区乾务镇、斗门镇以及井岸镇，产值0.97亿元。
珠海市乌鳢养殖目前还没有形成产业，也没有标准化养殖技术规范，农户自繁自培苗种成活率偏低、苗种质量没有保障、亲本不合理选配导致种质退化，外购苗种价格贵，运输成本高，成活率偏低。通过制定《乌鳢养殖技术规范》，科学推广标准化的健康养殖技术，提升乌鳢产量和产值，保障养殖户和养殖企业增产增收，促进珠海市乌鳢养殖产业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意义
水产养殖业是乡村产业的重要支撑，制定经济鱼类养殖技术规范，实施绿色养殖健康技术，是水产养殖产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发展的重要举措。
2019年，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以满足人民对优质水产品和优美水域生态环境的需求为目标，加快构建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推动我国由水产养殖大国向水产养殖强国转变。
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是支撑服务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水产品有效供给具有重要意义。绿色健康养殖需要因地制宜推广多种形式的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总结提炼各种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形成标准化养殖技术规范。并通过宣传培训、交流研讨和现场观摩等方式实现技术规范进场入户，加强技术指导服务，从而引导水产养殖者树立生态健康养殖理念，自觉应用生态健康养殖技术，规范养殖生产行为，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
水产养殖业以其生物学特性、产品极高的性价比和优良的生产性能成为最具竞争力的行业，抢占了农产品市场的制高点。要让其永葆青春活力就要不断突破、创新，营造新的增长点和增收点。其中，形成包括苗种、场地、投苗、饲喂、病防、管理等技术在内的规范养殖技术是产业关键环节。
制定适合珠海市的乌鳢养殖技术规范，有利于规范珠海市乌鳢养殖产业链，加强珠海市乌鳢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苗种培育和人工繁育技术的日益成熟有力推动了乌鳢养殖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乌鳢的养殖产量、生产效益等都有明显增长。广东地区的生鱼养殖经历了从天然捕捞，到冰鲜饵料养殖，再到现在人工配合饲料饲喂规模化养殖的发展演变过程，已经形成了种苗、饲料、养殖、流通等各环节完善的产业链。然而，高密度养殖下，乌鳢存在种质退化严重、配合饲料研发滞后、养殖水体恶化、病害频发等问题。因此，乌鳢养殖产业应在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框架内，在种苗、饲料、养殖、流通等全产业链环节加快相关技术、标准的研制，建立行业标准，通过标准规范宣传和实施，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渔民增收，深入推进乌鳢养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国内目前仅有安徽省和山东省乌鳢育种相关标准，江苏开展了乌鳢（黑鱼）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但作为成为全国最大的主产区和大型集散地，当前广东省和珠三角地区（包括珠海市）仍未编制相关的地方标准。
3. 主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在起草过程中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议，并与养殖企业、农户、技术机构进行交流和调研。起草组人员还对标准全文进行了逐条的讨论，通过对标准内容的反复修改和完善，形成了目前的珠海市地方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主要起草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标准起草组组建
2023年1月，珠海市质量协会组织以冯建祥为组长，卢建国、林根妹、许濛、邓卫、邓苹、芮翔、翁晓辉、李江宁、曾俊霞、王文豪、胡琰、符振强、汪钰明、李晋等成员组成的标准编写组。
（2）收集相关资料
起草组人员按照内部分工要求，至2022年4月，收集了以下相关资料：
关于乌鱼养殖技术的文章、书籍、论文和报告；
相关的文件、标准、政策、法律和法规；
乌鱼养殖的相关调研报告和研究报告；
珠海市乌鱼养殖的相关的案例数据。
（3）确立标准框架
标准起草组根据珠海市当前乌鱼养殖技术的现状和实际需求，按照国家，行业的发展要求，明确标准定位、应用对象和适用范围。同时，通过开展讨论会和调研工作，吸收和借鉴了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认真分析和研讨，确立了初步的标准框架。
（4）形成标准草案
在标准框架确定的基础上，起草组成员充分吸收已有的标准成果，经过反复推敲，逐渐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于2022年8月完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1稿；2022年10月，起草小组讨论进行了修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2稿；2023年1-3月，起草小组根据征集的专家意见，对参数进行确认修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3稿。
（5）征求意见及标准修改
2023年3月向相关技术单位和水产养殖专家发放标准草案文本和编制说明，4月，起草组根据多方内部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形成了本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
（6）形成送审稿
2023年6月完成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意见，共收到17条反馈意见，采纳13条，部分采纳1条，不采纳3条。起草组根据收集的意见，完成对标准的进一步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7月26日标准送审稿材料提交标准行政主管部门预审，8月7日主管部门给出初步审核意见，建议4.5亲鱼选择建议加上病毒检测等技术标准；5.2.3建议将检疫种类或标准写具体。8月9日起草组根据修改意见，对标准再次修改完善，最终形成送审稿。
（7）企业调研和参数验证
2023年12月，起草单位组织专家和相关技术人员开展企业调研，先后参观了珠海强竞农业有限公司、珠海漓江农业有限公司、 珠海怡海水产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的乌鳢养殖基地，并与企业开展乌鳢养殖技术交流和标准参数验证沟通，确定了标准中的重要参数和内容。
（8）形成报批稿
2024年9月12日，珠海市地方标准行政主管单位组织专家召开标准技术审查会。起草组根据专家组提出的修改意见，认真修改标准文本，2024年10月16日形成报批稿。
2、 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依据
1. 编制原则
制定《乌鳢养殖技术规范》珠海地方标准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和依据：
（1）规范性原则
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参考GB/T 20000.1《标准化工作指南》等相关标准化文件资料，并依据《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开展标准制订工作，遵循规范性原则。
（2）科学性和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内容充分考虑了珠海市水产养殖现状，并参考国内其他地区乌鳢养殖技术，总结相关的成熟经验，吸纳相关科研成果和有关标准的规定，遵循产业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及科学实用的原则，以相关国家标准为依据，积极借鉴行业标准及其他地方标准的要求规程，制定科学合理并符合实际生产流程的地方标准，使标准能够对我市乌鳢养殖起到规范管理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水产养殖产业的绿色发展。
（3）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参考有关现有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考虑当前发展趋势，依据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产业的发展政策，结合珠海养殖企业的具体养殖方法和成熟经验，规定了珠海市乌鳢养殖技术，包括养殖条件、亲鱼选育和繁育、苗种培育、成鱼养殖等要求，力求使标准内容适合珠海市乌鳢养殖产业发展，指导乌鳢健康养殖。
2. 标准主要内容与论据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涵盖了乌鳢养殖的全过程，包括包括养殖条件、亲鱼选育和繁育、苗种培育、成鱼养殖等，共分为7章。
1范围。本文件给出了乌鳢的养殖条件、亲鱼选育、催产、孵化、苗种培育、成鱼养殖、起捕收获等技术要求，提出了质量要求和病害防治方法。本文件适用于珠海市水域的乌鳢养殖。
2规范性引用文件。共计包含7份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与定义。本部分给出了理解本文件的一些术语定义。
4养殖条件。本部分从场地、水质、池塘及设备设施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要求。
5亲鱼选育、催产和孵化。本部分规范了亲鱼选择与培育、人工催产、受精卵孵化等重要过程的操作。
6苗种培育。本部分对仔鱼驯养和鱼苗培育进行规范。
7成鱼养殖。本部分规范了放养准备、鱼苗放养、饲养管理等内容。
8起捕收获。本部分对起捕时间、规格和捕捞方法给出了要求。
9质量要求。本部分对成品鱼的规格、外观、安全指标等给出了明确的要求。
附录A 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本标准以附录的方式给出了乌鳢养殖期间常见疾病的病名、流行季节、主要症状以及防治方法等。
3. 主要依据
标准内容制定的依据，主要参考SC/T 1052-2002 乌鳢，SC/T 119-2014 乌鳢亲鱼和苗种，NY T 5165-2002 乌鳢养殖技术规范，DB37T 717-2007 乌鳢苗种生产技术规范、DB37/T 1585-2020 乌鳢苗种培育技术规程等以及大量的文献和论文，编制标准的主要内容，并结合珠海市乌鳢养殖企业的实际情况调整相关技术参数，增加越冬管理、防暑管理和防台风管理等内容。
3、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4、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家和行业没有乌鳢养殖技术等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国内各省有制定相关的地方标准：
SC/T 1052-2002 乌鳢
SC/T 119-2014 乌鳢亲鱼和苗种
NY T 5165-2002 乌鳢养殖技术规范
DB37T 717-2007 乌鳢苗种生产技术规范
DB34T 1207-2010 乌鳢苗种培育技术操作规程
DB34/T 512-2020 乌鳢人工繁殖技术规程
DB37/T 1585-2020 乌鳢苗种培育技术规程
DB34T332-2021 乌鳢池塘养殖技术规程
本标准是参考各地方标准的要求，结合珠海的实际情况的进行编制，是对现有法规和标准的有力补充、支持和细化。本标准与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bookmark: _GoBack]已有原农业部推荐标准NY/T 5165-2002 乌鳢养殖技术规范制定于2002年，制定时间及其参考的规范性引用文件都较为久远。本标准以前述标准的部分内容为参考，同时结合近年乌鳢养殖产业发展，更新制定养殖技术规范，同时结合珠海市地方气候等实际条件提出相关管理规范，更完善且具地方特色。
5、 标准的实施措施及建议
标准发布后，计划斗门区、金湾区发动水产养殖企业、养殖农户开展标准内容宣贯培训，通过市、区两级农业政府职能部门，要求有乌鳢养殖需求的企业或农户积极实施该标准。
每三年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掌握标准的实施情况，及时收集相关反馈信息并为将来标准的修订积累相关信息。
6、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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